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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管理法典》

前言

第三版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类法典”系列，是法律出版社应社会各界对权威法律法规汇编以及在
实践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的需要，精心编纂的一套应用型法规工具书。本套图书兼具权威性和应用性
两大特点，是超越目前市场上常规工具书的创新产品。本次再版，增补和修订了2010年11月以来最新
公布的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以及常用的部门规章，并对导读、参见、条文注释、文书范本和典
型案例等内容进行了更新和补充。“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类法典”系列具有以下特色:1.权威编纂。法律
出版社创社五十余年，是中国著名的法律图书权威出版机构，拥有丰富的法律法规资源、最新的立法
司法动态、专业的编辑人员队伍，十几年来成功推出了数十套法律法规工具书，集专业和经验于一身
。本套“分类法典”即是集数十年法规编纂之经验，总结梳理、融会贯通数千个法律知识点，采用法
规编辑检索技术最新成果，跟踪最新立法进程，收录最新法律文件，科学分类、精心编辑出版的一套
创新型、应用型法律工具书。2.全面便捷。“分类法典”系列共有40个分册，这些分册涵盖了所有的
法律种类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宪法、民事法、商事法、刑事法、经济法、行政法、社会法、
国际法八大领域以及各领域下的若干具体部门。丛书全面收录各部门法所有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
释，以及常用的部门规章、司法文件和请示复函。编排体例上按照各法律文件之间的逻辑关系和发布
的时间顺序双重原则进行分类、整合，具有体例清晰、查询方便的特点。3.重在应用。“分类法典”
系列特别突出法律法规应用性的特点，作出以下创新:（1）重点法律附加“导读”，全面指引读者了
解、掌握法律概貌;（2）重点法律附加“参见”，将核心法律和与之相关的法规、规章、司法解释横
向联系起来，使读者在使用时得以相互参考，结合相关法律文件，全面正确理解法条内容;（3）重点
法律重点法条附加“条文注释”，对该条文进行详细阐释，有助于读者在实践中理解运用;（4）部分
分册特别加收“文书范本”，提供实务中常用法律文书的格式范本;（5）部分分册特别加收“典型案
例”，提供实际发生过的典型案例和判决结果、判案理由、适用法条，将法条和实际案例结合起来
。4.动态增补。结合法律出版社的资源优势，向每一位购买“分类法典”的读者提供一次免费的法规
增补服务（电子版），只要填写书末的“读者服务回执”即可。对于一次性购买多册的读者，还可免
费赠送相关法规资讯产品（详见书末读者服务回执）。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本套“分类法典”一定还
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恳请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本书不断完善。法律出版社法规中心2012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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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管理法典》

内容概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管理法典(应用版)》全面收录现行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以及常
用的部门规章、司法文件和请示复函。此外，为了方便读者理解和适用相关法律法规，对于重要的法
律和行政法规还附有“导读”、“参见”、“条文注释”、“文书范本”和“典型案例”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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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管理法典》

书籍目录

一、工商行政执法综合规定
二、企业登记注册
1.企业登记注册
2.外商投资企业登记注册
三、个体私营经济监督管理
1.合伙企业
2.个人独资企业
3.个体工商户
4.私营企业
5.农民专业合作社
6.无照经营查处取缔
四、市场规范管理
1.市场经营监管
2.市场信用分类监管
3.合同监管
4.经纪与拍卖监管
5.网络商品交易监管
6.动产抵押登记
7.直销监管
五、食品流通监督管理
六、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
1.反不正当竞争
2.反垄断
七、消费者权益保护
八、广告监督管理
1.综合
2.各类广告监管
3.广告审查
九、商标管理
1.综合
2.商标注册使用管理
3.商标争议处理与侵权查处
4.驰名商标认定保护
5.特殊标志、官方标志保护
附录

Page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管理法典》

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三十七条 扣押当事人托运的物品，应当制作协助扣押通知书，通知有关运输部门协助办
理，并书面通知当事人。 第三十八条 对当事人家存或者寄存的涉嫌违法物品，需要扣押的，责令当
事人取出；当事人拒绝取出的，应当会同当地有关部门将其取出，并办理扣押手续。 第三十九条 查
封、扣押的财物应当妥善保管，严禁动用、调换或者损毁。 对容易腐烂、变质的物品，法律、法规规
定可以直接先行处理的，或者当事人同意先行处理的，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主要负责人批准，在采取
相关措施留存证据后可以先行处理。 被查封的物品，应当加贴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封条，任何人不得随
意动用。 第四十条 查封、扣押的财物，经查明确实与违法行为无关或者不再需要采取查封、扣押措
施的，应当解除查封、扣押措施，送达解除解除查封、扣押决定书，将查封、扣押的财物如数返还当
事人，并由办案人员和当事人在财物清单上签名或者盖章。 第四十一条 必须对自然人的人身或者住
所进行检查的，应当依法提请公安机关执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予以配合。 第四十二条 工商行政管
理机关依据法律、法规规定采取责令当事人暂停销售，不得转移、隐匿、销毁有关财物等措施，应当
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负责人批准，书面通知当事人，由当事人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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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管理法典》

精彩短评

1、包装太差，书都变形了！
2、这个商品不错 新版 全面 很满意

Page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管理法典》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7


